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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分層負責明細表說明 

修訂日期：113年 9月 

一、本校為加強推行「工作簡化」，劃分工作權責，以期提高「行政效率」，

特訂定分層負責明細表，作為各層級人員處理公務之依據。 

二、權責劃分層次與權責： 

(一)本校分層負責層次，劃分為 4層：校長、副校長為第 1層；處、院、

中心、室為第 2層；系、所、組為第 3層；承辦人為第 4層。 

(二)權責區分為 4級：第 1級為核定、第 2級為審核、第 3級為初審、

第 4級為擬辦。另視實際業務需要辦理「複審」或「逕行辦理」。 

(三)已被授權之事項，應在授權範圍內依法做適當之決定與處理，並負

完全責任，其上級則負督導考核之責任。 

三、各單位辦理文書時，應依「分層負責明細表」之規定，由各層級主管

依授權核判；為加強分層負責，「分層負責明細表」未規定事項，除

政策性、特殊性、重要性或有商榷性之公文由第 1層核決外，其餘定

期性、例行性、普通性及保存年限 3年以下文稿，授權主管決行。 

四、來文內容涉及 2個單位以上者，應以來文所敘業務較多或首項業務之

主辦單位為主辦單位，於收辦後再行會辦或協調分辦。 

五、各層主管對分層負責之授權事項，應切實監督，如發現不當情事，應

隨時糾正，授權決行之公文書，應於判行欄簽章，並加蓋「代為決

行」章。 

六、各單位定期性、例行性及普通性之文稿，若僅需相關單位知照，不必

會簽意見者，宜由分層負責授權主管核決後，得以後會方式辦理，縮

短公文流桯。 

七、本表規定之事項，得視實際需要，隨時修正之。 

八、本表自奉准之日施行。 回目錄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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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主計室分層負責明細表 

113年 9月 

承

辦

單

位 

工  作  項  目 
權 責 劃 分 

備 註 
第 1 層 第 2層 第 3層 第 4層 

項 目 校 長 
李 

副校長 

莊 

副校長 

冉 

副校長 

顧 

副校長 

一 級 

主 管 

二 級 

主 管 

承 辦 

人 員 

預

算 

組 

預算
編製 

控管 

1.年度預概算之籌編及報部
案件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2.年度分配預算規劃與簽
案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3.年度預算分期實施計畫收

支估計表及教學補助收入
與設備投資分配數編報申
請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預算
執行 

1.請購案件之預算簽證及登
記。 

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註 1-3 

2.經費流用之審核。 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3.預算執行狀況進度編報(含
資本支出計畫執行情形
表)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4.補辦預算之編報。 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5.年度終了資本支出申請保
留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財務
(物)

審核 

經費支出憑證之審核與登
記。 

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註 1-3 

會

計 

組 

記帳
憑證 

收入、支出、轉帳傳票之編
製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帳簿
業務 

根據合法之記帳憑證記載帳
簿。 

    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 

會計
報告 

1.月會計報告編報及半年結
算報告之編報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2.年度決算之編報。 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3.計畫收支會計報告之審

核。  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4.收支憑證及會計報告(含決
算)之審核通知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會計
檔案 

會計帳簿、會計報告、會計憑
證之銷毀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財務
稽核 

1.定期及不定期查核出納會
計事務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2.應收(付)、保固金、履約保
證金等懸帳清理業務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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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
辦

單

位 

工  作  項  目 
權 責 劃 分 

備 註 
第 1 層 第 2層 第 3層 第 4層 

項 目 校 長 
李 

副校長 

莊 

副校長 

冉 

副校長 

顧 

副校長 

一 級 

主 管 

二 級 

主 管 

承 辦 

人 員 

會

計 

組 

人事
業務 

主計人員送審、聘用、動態、
獎懲等業務。 

    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 

統計
業務 

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
表。 

核 定     審 核 初 審 擬 辦  

系統
管理 

1.計畫查詢系統維護管理。     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 

2.請購查詢系統帳號申請。     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 

3.原始支出憑證借出(影印)

請示單。 
    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 

綜合

業務 
1.會計通報。     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 

2.內部會議紀錄。     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 

註 1：1萬元以下案件依分層負責，教學單位由各系所/學程主管代判；行政單位由各單

位二級主管代判。 

註 2：15萬元以下案件依分層負責，教學單位由各學院院長代判；行政單位由各單位一

級主管代判。 

註 3：超過 15 萬元，75 萬元以下之請購及核銷案（含校務基金及計畫經費，包括人事

費及兼任助理助學金等），依據副校長職掌分工表之督導業務分別由副校長代判；

超過 75萬元之請購及核銷案（含人事費及兼任助理助學金等）由校長核定，餘依

各單位共同事項經費核銷分層授權之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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